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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说明书

我行（甲方）委托外包商（乙方）对梅州分行提供离行式 ATM 设备清机加钞服务（含日

常清机及配合类服务）、现金清分整点及配装，采用驻场式外包运行模式。具体采购需求如下：

一、服务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限三年。

二、服务内容

本项目服务合同不设定具体的委托外包服务业务量。合同期间，甲方有权根据自身业务

需要增加或减少委托乙方服务的业务量，甲乙双方按实际服务量及相应服务价格据实结算。

（一）ATM 设备清机服务

包含日常清机服务及配合类服务。

1.日常清机服务指乙方根据甲方的有效指令，乙方指派业务人员在约定时间到达甲方指

定的场所，领取用于自助设备清机的钞箱、物品等，在约定时间内在甲方现有武装押运下将

清机物品运送至 ATM 清机现场，按流程完成清机加钞操作后，将钞箱、吞没卡、卡钞、清机

资料等钱物押运到甲方指定的交接场所进行双方交接、办理交接手续。清机加钞服务含整个

服务过程的现金装箱、现场清机、回缴现金清点、吞没卡处理、打印耗材更换、简单的自助

设备故障处理、设备点及自助设备的安全检查等环节内容。

2.配合类服务指乙方根据甲方的有效指令，乙方在押运下（约定的场景需要时）、业务人

员在约定时间到达甲方指定的 ATM 现场，进行：配合甲方或甲方授权同意的第三方对清机业

务的现场检查；到 ATM 现场查看设备和场地安全、投诉、报警处置及设备运行等情况；配合

甲方及甲方授权的设备维保商对 ATM 设备、设备点设施的维保工作；配合甲方及甲方授权的

各机构对 ATM 业务的各项现场、安全的检查工作等内容。

（二）清分整点及配装服务

1、乙方指定业务人员在约定时间到达甲方指定的交接场所领取现金并按甲方规定办理交

接手续。

2、用钞清分。乙方将从甲方处领取的现金按照甲方现金清分、整点操作规程要求进行现

金清分、分类、捆扎和签章后，按甲方要求保管或按甲方指令进行调拨、使用。

3、填装备用钞箱。乙方清分人员根据甲方授权的清机计划，将适于自助设备使用的钞票

按甲方操作流程要求进行配钞、装填备用钞箱，双人加锁加封（开放式钞箱除外），并与清机

人员进行钞箱的交接。现金清分实行一笔一清；对清机回收的现金应按 ATM 设备号换人进行

一台一清、一箱一清，严禁混合清分。



三、服务标准和质量

（一）ATM 设备清机服务

详见外包服务合同。

（二）清分整点及配装服务

1．甲方提供现金清分场地、现金清分机具。乙方须做好机具的日常维护工作及按甲

方要求做好冠字号记录检测工作。

2．乙方必须按甲方的现金清分质量要求执行现金清分服务，做到点准、挑净、墩齐，封

捆要捆紧、盖章要清晰。乙方对清分的现钞，须按要求记录钞票冠字号码及钞票特征记录，

并按甲方的时限要求提供冠字号码查询结果，冠字号码数据的存储期至少为 3个月。

3．现金清分实行一笔一清；每台设备的现金须与甲方系统余额核对正确或与甲方确认金

额后方能合并汇总。如乙方发现可疑钞（假钞）、长短款应保护现场、及时通知甲方，协商处

理办法，同时提供与该可疑钞票发现、查找过程有关的录像记录及差错钞票的大、小封签、

发现及查找差错情况说明。

4．甲方将经乙方清分捆扎的现金上缴人行后或再清分时或支付时发现的假钞、长短款为

乙方责任。

5．甲、乙双方办理现金（钞箱）、流水账单及吞没卡交接时必须在甲方有效监控录像下

双方双人进行，双方交接人员要仔细检查核对数量、编号、钞箱及现金扎把成捆封签处封签

是否完好无损、要素是否齐全，并在双方认可的业务交接凭证上办理交接签收手续。双方交

接人员如发现封签有异常情况，应停止交接，双方即时到场协商处置事宜。

6．乙方进行现金清分、装箱、整点、配钞、封拆钞箱、清机、替换钞箱、吞没卡和现钞

的装封工作及长短款处理过程必须在符合安全要求的场所及有效监控录像下双人进行，且整

个过程必须有清晰录像，录像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3个月。

7．乙方负责甲方现金及物品在乙方期间的保管与安全责任，责任归属以双方办理交接签

收手续完毕界定。即乙方责任从甲方业务人员将现金（钞箱）交予乙方业务人员起至乙方业

务人员完成现金清分后或按甲方要求将现金（钞箱）在甲方指定交接区并交接予指定接收方，

由接收方签收完毕为止。在此期间所发生的现金、轧帐清单、回钞、流水账单及吞没卡丢失、

毁损、被抢、被盗等意外事件，乙方按照甲方实际损失金额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8.乙方须遵守甲方相关的安全管理、操作规程、管理制度。

9.乙方需购置与该合同业务相关的商业保险，并向甲方提交保险依据。保险金额应能全

部覆盖甲方交予乙方处理的现金量，以提高事故的偿付能力。

10．乙方应制定与本合同项目服务相关、有效的连续性方案、应急预案，并进行演练，



且有演练报告。乙方每年至少联合甲方进行一次应急演练，提高对业务连续性的应变能力。

四、服务团队及人员要求

（一）乙方具备有专业能力的队伍，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及我行要求；

业务人员应按监管部门及我行要求培训并经考核及格后方能上岗，其中现场负责现金清分整

点的人员，应至少有两人应通过人民银行反假资格考试。

（二）应确保从事本合同项下服务的工作人员为已与乙方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了相关职

业保险、无不良记录的人员。

（三）ATM 设备清机服务必须做到现金账务处理、现金装箱与清分整点、ATM 清机加钞“三

分离”原则；且 ATM 备用钞箱现金填装与 ATM 回收现金的清点不得为同一人操作。ATM 操作

员负责同一条线路或同一台 ATM 清机加钞的时间不应连续超过六个月。

五、付款方式

该项目服务费用按月结算。每期付款前进行一次服务验收，验收通过后方可支付服务费

用。采购合同履约保证金为人民币伍万元，于采购合同生效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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